三江大学学生工作部文件
学工字 [2007]3号

关于做好本学期学生晨练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学工办、全体辅导员：

为了更好地做好本学期一日常规工作，提高学生晨练实际效果，做到晨练工作组织好、效果好、管理好，现对学生晨练工作做进一步明确和部署，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。

一、管理部门与职责分工

学工部：对全校的学生晨练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，主要负责全校晨练活动的组织、协调，配合大体部做好辅导员的思想动员、工作要求，指导学生组织对晨练的考勤、评比等。

大体部：对全校的晨练工作进行指导，主要负责晨练做操的队形整理、做操培训及现场对学生做操的动作进行要求、指导、纠正并领操等。

各院（系）学工办：负责对本院（系）晨练各项工作进行全面组织、动员和管理，确保本院（系）学生晨练能高质量完成。

学生自律组织：在学工部的指导下，负责组织学生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干部对全校晨练做操进行具体考勤、评比。

二、实施方案

1、晨练内容：以做操为主，少数班级自选其他特色项目为辅，采取学校与各院（系）指导、考勤相结合的方法实行。管理形式：学生工作部（学生管理科）、大体部、学生自律组织进行日常检查、指导及评比；同时各院（系）学工办组织学生自律组织进行检查或抽查。学校检查时间：两遍：（1）第一遍广播操第一节结束时；（2）第二遍最后一节开始时。学生工作部、学生自律组织进行全面检查，检查结果纳入各院（系）年终学生工作（一日常规）量化考核；各院（系）对晨练情况要组织自查、管理；期间，大体部对做操、整队等进行纠正、指导。
2、本学期晨练时间：2007年3月1日开始晨练，3月1日、2日整理队行（这两天所有新生辅导员必须到现场），3月5日正式做操；每天早晨6：30全校统一放晨曲；6：55准时到场；6：56大体部老师整队；7：00准时做操。

3、晨练地点和范围：一年级学生统一在指定场地（篮球场和足球场）进行晨练，队行排列按照学号顺序；二年级以上学生由各院（系）自选项目，自选场地，进行晨练。

4、晨练检查：一年级学生集体做操，由学校统一组织入党积极分子、学生党员或学生干部负责检查。

5、对于少数班级自选锻炼项目，必须向学工部申请，同时提供具体实施方案，以便学工部组织检查，待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三、具体要求

1、6：55所有学生必须到场，参加整队，做好做操准备。

2、学生在整个做操过程中要接受大体部老师的现场指导和要求，辅导员要积极积极配合体育老师进行动员、要求。

3、晨练检查人员在检查中态度要端正，按时到岗，不徇私情，如果发现有弄虚作假的现象，给予严肃处理。

4、各院（系）要根据要求制定具体的晨练实施方案和管理措施，要组织辅导员和学生对本院（系）的学生做操情况进行检查、管理，杜绝学生迟到、早退、旷操现象发生。

5、学生在做操过程中，态度要认真，动作要到位，不允许在做操过程中互相讲话或打闹。

6、辅导员在所管理的班级晨练如未能达到学校要求前，应到岗现场督促学生晨练，保证晨练总体情况（出勤、队行、秩序和动作）达到学校要求。

7、各院（系）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，安排好二年级以上学生晨练、晨读工作，并做好相关的教育管理工作，学生工作部、大体部、学生自律组织将不定期进行抽查。

8、晨练做操结束时，由大体部老师宣布解散方可离开操场。
四、考核与评比

1、每天对晨练数据进行汇总、存档，每周、每月、每学期对晨练数据进行汇总公布，同时检查结果纳入各院（系）年终学生工作（一日常规）量化考核。

2、班级晨练平均出勤低于85%的班级，取消该班级各种先进集体的资格并给予通报，降低该班所有成员的各类评奖、评优比例；该班晨练出勤在全校后20%的，辅导员不得参加评优；晨练出勤在全校前20%且总体效果较好的班级或院（系）将被评为晨练工作先进集体。

3、各院(系)要加强对本单位学生晨练情况的检查，要根据本单位特点制定相应的考核与激励措施，以保证晨练效果，如制定的管理办法与《学生手册》不完全一致，需报学工部核准备案后施行。

五、其他

1、本学期将重点加强对晨练（早操）队行的整理，在场地上标注长队标志，做到篮球场、足球场队行都成长方形，每队学生数保持相等水平，做到队行、动作整齐、规范。（队行位置见附表）

2、本学期各院（系）学工办要加强对晨练迟到、早退及做操质量的要求，加大考勤、反馈、督促力度，保证学生做到早操不迟到、不早退，效果好。

3、辅导员要强化教育和管理，发现晨练存在问题，立即解决，并杜绝出现类似问题。

4、本学期要加强大体部体育老师的指导作用，不断提高晨练实际质量和效果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一：篮球场晨练情况分布图
附件一：足球场晨练情况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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